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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管理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簡稱「積金局」）是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

章）（簡稱《強積金條例》）而成立的法定機構，專責規管及監督按所屬法例而設立

的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的運作。強積金制度自2000

年12月起在香港推行，是一個由私營機構管理，以就業為基礎，並按《強積金條

例》強制設立的公積金計劃制度。制度推出以前，部分僱主已營辦自願性質的退

休計劃，為僱員提供退休福利。此等自願營運的計劃受《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

426章）規管。為配合強積金制度的推出，符合若干條件的職業退休計劃可根據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獲強積金豁免。此等計劃的成員可選擇保留在

現有計劃或參加強積金計劃。

按《強積金條例》第6E條，積金局的職能如下︰

（a） 負責確保《強積金條例》獲得遵守；

（b） 將公積金計劃註冊為註冊計劃；

（c） 核准符合資格的人擔任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

（d） 規管核准受託人的事務及活動，並在合理的切實

可行範圍內，盡量確保該等受託人以審慎的方式

管理其所負責的註冊計劃；

（e） 就強制性供款的支付訂立規則或指引，並就註冊

計劃在該等供款方面的管理訂立規則或指引；

（f） 研究與職業退休計劃或公積金計劃有關的法律，

並提出改革該等法律的建議；

（g） 促進及鼓勵退休計劃行業在香港的發展，包括核

准受託人及服務提供者採用高水平的操守準則及

良好和穩妥的業務經營方式；及

（h） 行使《強積金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賦予或委予或

根據《強積金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賦予或委予積

金局的其他職能。

積金局亦為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處長，負責監察受《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規管的職

業退休計劃的運作。

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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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截至2004年3月31日，積金局董事會共由12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執行董事組成。

在2003-04財政年度首三個月，則有五名執行董事，他們分別是行政總監、營運

總監（機構事務）、營運總監（監管）、執行董事（執法）及執行董事（投資規管）。

營運總監（機構事務）其後獲委任為署理行政總監，任期一年，由2003年7月1日

起生效，接替當時退休的行政總監，同時兼顧本身營運總監（機構事務）的職務。

董事會附設多個委員會，就各方面的管理及規管工作向積金局提供意見及協助。

董事會及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1。

組織架構
截至2004年3月31日

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
諮詢委員會

營運總監
（監管）

營運總監
（機構事務）

行政總監

董事會 行業計劃
委員會

• 行政事務委員會
• 財務委員會
• 指引制定委員會
• 投標委員會

• 監管受託人／投
資產品，核准有
關的申請及資料
更改

• 批核中介人的註
冊申請

• 批核職業退休計
劃的註冊申請

• 制定守則及指引

• 監管強積金登記情
況及權益的支取

• 處理拖欠供款個案

• 調查投訴及巡查僱
用機構

• 處理投訴及解答
查詢

• 編製統計數據

• 提供法律服務

• 規管強積金投資

• 推行宣傳及公眾
教育

• 與新聞界及傳媒
保持聯繫

• 建立社區關係

• 保持友好對外
關係

• 執行風險管理的
檢討、政策及
策略

• 訂定風險管理方
法，編製有關指
引及文件

• 進行內部審核

• 進行管理檢討

• 研究強積金計
劃、職業退休計
劃及行業計劃的
政策及法例

• 研究及促進退休
保障制度發展

• 機構事務計劃
籌備工作及傳
意活動

• 機構事務

• 人力資源

• 總務

• 機構發展

• 財務控制

• 庫務

• 資訊科技

監理部 執法部 投資規管部 政策及
發展部

行政部

法律事務處 對外事務部 風險管理課


